
合同书
合同编号 :

采购单位 (甲方) 河池市宜少Ⅱ区人民医院  采购计划表编号:

供 应 商 (乙方)  广西恒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及编号: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洁服务项目HCZ∞∞⒌G3司 10⑿⒉GXGC

签 订 地 点: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签 订 时 间: 2∞5年s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

照招投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承诺 ,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

洁服务项目之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合同合计金额包括为了实施和完成服务所需的各种费用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

等各项应有的费用。如招投标文件对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服务范围及服务质量

(一 )服务范围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室内外保洁,包括以下内容 :

(1)保洁服务:室内室外保洁区域建筑总面积合计约为 61550吖 (详见附表 8《医

院保洁服务建筑面积统计表》),包括 1、 2号住院大楼、门诊楼、医技综合楼、发热门诊

楼、感染科楼、α2楼、120楼、公寓楼等建筑物室内、公共区域、地下建筑、楼顶及楼

梯间、所有玻璃门窗,详见附表 7《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洁服务岗位设置表》中的医

院启用的各楼层区域环境,包括各楼层室内地面、墙面、天面窗户及室内物表 ,户 外包括

4.5米及 4.5米以下的露台阳台、前厅旁外墙及玻璃 (彰显环境医院形象的重点区域 ),

空调室内外机 (3米 以下)表面保洁及分体空调滤网拆洗及与主体楼关联的室外垃圾桶、

护栏及与主体建筑物相关联的各类宣传展架清洁、电梯轿厢内部及各楼层公共区域、2号

住院楼负一、二层中心药房、耗材库房、药库、设备科、微型消防站、停车场及停车场出

入口雨棚及 5个步梯入口等环境卫生保洁等工作 ,区域最低配置人数详见附表 7《河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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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洁服务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洁服务 24 月 174550.00 4189200.00

人民币合计金额 (大写)肆佰壹拾捌万玖仟贰佰元整  (小写)￥  狃gg⒛ 0。 OO

服务交接时间:自合同约定提供服务之日起 丨l匚日内办理完服务交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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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州区人民医院保洁服务岗位设置表》。

(2)生活、医疗垃圾收集转运处置 :负责生活、医疗垃圾清理收集、转运和转运车、

容器的卫生消毒工作,负责各科室医疗废物暂存处室内卫生及消毒工作。

(3)具体管理范围及构成详见本项目采购文件中第二章 《采购需求》的相关内容。

(二 )服务质量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必须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仵和承诺相一致。

第三条 服务期限、服务人数及工作时间
(—-) 月艮矽孓爿月限 :

(二 )服务人数 :

第四条 质量保证

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标准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要求

及乙方在投标文件中的承诺执行。

第五条 支付条款
(一 )资金性质:  医院自筹资金    。

(二 )合同总金额:(大写) 肆佰壹拾捌万玖仟贰佰元整  (小写 )

￥  4189200.00    ;

(三 )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甲方每月对乙方安排的管理、保洁服务人员进行考

核,填写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洁服务质量考核表,对考核不合格的地方进行扣分扣

款,如甲方发现严重不合格要求更换的人员乙方须无条件更换。合同期间乙方不认真履

行职责,工作不到位,出现严重安全事故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相关责任及损失由乙

方承担。

(四 )支付方式:当月支付上月的服务费,乙方向甲方提交支付申请及正规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及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保洁服务质量考核表》经甲方核对无误后,于十

五个工作日内θ口遇休息日或节假日,付款日期顺延)通过对公转账向乙方支付上月服务

费。

(五 )甲方将服务费付至乙方指定的以下银行账号:

开户名 : 广西恒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广西宜州农村合作银行城北科技支行

贝长4寻 :            712212Q10103§ 】3938

第六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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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7.1审定乙方管理服务方案和工作计划 9听取乙方管理情况报告,监督检查乙方各项

方案和计划的实施 ,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考核并评分。

7.2协调、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遗留问题 ;

∴      7.3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及磋商文件、响应文件载明的其他权利、义务。

7.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甲方认为不合格的保洁人员。

7.5乙方未按照甲方要求整改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解除或终止本合

同。

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8.1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制订物业管理服务方案和工作计划 ,

全面履行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中标人应履行的义务和乙方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所有

内容,每月通过会议的形式向甲方通报一次物业管理服务实施情况 ;

8.2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及磋商文件、响应文件载明的其他权利、义务。

=     8.3乙
方按甲方要求更换甲方认为不合格的保洁人员

⌒     8.4乙 方派驻人数必须完全符合附件二 《采购需求》中的人员配备及人员数量。

8.5乙方保证具备所提供服务的相应资质 ,否则由乙方承担因其不具备相应服务资质

产生的扣罚、整改及法律责任 ,

8.6因 乙方派遣人员在提供服务期间造成对派遣人员和甲方、其他第三方的人身和财

产损失的或造成安全事故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8.7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遵守甲方的各项管理制度。

8.8乙方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费、服装、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及保险费等由乙方

自行负担。乙方应按时支付派往甲方从业人员的工资,非因甲方原因导致从业人员工资拖

欠等问题由乙方承担责任。乙方全部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的标准执行,因工作原因产生的各类加班包括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节假日加班等)应

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给付员工加班薪资 ;乙方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给员工

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如因此原因产生纠纷由乙方负责解决9甲方不承担责任。

8.9乙方从业人员因被退回、离职、病假、事假等原因减员,应告知甲方,并及时将

缺额人员补充到位,不得因减员影响服务质量及甲方正常工作。

8.10乙方负责从业人员的思想教育、日常劳动管理以及从业人员违纪的处理。因从

业人员工作失误,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 乙方予以足额赔偿 ,同时乙方将追究直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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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的责任。

8.ll若乙方在合同期限内出现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按时支付所派人员的工资以及

一切福利等待遇的情况 ,甲方有权责成乙方为员工据实补足差额 ,由此产生的争议由乙方

负责解决,甲方不承担责任。

第九条 违约责任                                冖

1、 除不可抗力原因外,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的,甲方可要求乙方支

付违约金。每推迟一天按合同金额的⒛6支付违约金 9该违约金累计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10%。

2、 乙方提供的服务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 ,均由乙方负

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 甲方延期付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款额 ⒛6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

期款额 跚。

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一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

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二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冖
(三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一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呆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 )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一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二 )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

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ˉ

(三 )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三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一 )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 ,

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二 )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四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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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采购招标文件 ;

(二 )乙方提供的采购投标 (或应答 )文件 ;

(三 )投标承诺书 ;

(四 )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      第十五条 合同组成部分及解释顺序

下列文件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互为补充和解释 ,如有不清楚或相互矛盾之处,以下

面所列顺序在前的为准。

(一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双方协商同意的变更、纪要、协议 ;

(二 )本合同书 ;

(三 )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

(四 )投标文件及承诺。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 捌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 肆 份 ,乙方 贰 份,采

购代理机构 贰 份,(可根据需要另增加 )。

甲方 (章 ) H
Ν

夕月丬

乙方 (章 )

s月 2∫ 日

单位地址:  ‰‰:¨洲/ 单位地址: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龙汪路
51 号

法定代表人: /彡 k￡ 、 法定代表人:韦飞

委托代理人 : 委托代理人:彭罗妮
嘭 泗 I拼弘

电 话 : 0778-3140192 电 话 : 0778-3148008

电子由阝箱 :3774567387@qq。 GOm 电子邮箱 :18377893339@163.cOm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宜州支行营业部
开户银行:广西宜州农村合作银行城北科技

支行

账 f手 : 626269797842 账 4手 : 712212010103613938

邮政编码 :546300 邮政编码 :546300

经办人 :

獬 加夕 年占 月丬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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